关于对政协德宏州十二届第二次会议

第151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汤琦委员：

你提出的《关于治理城区学校周边交通安全隐患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一、当前学校周边交通安全现状
对于公安交警部门来说，如何规范学校周边交通秩序，给广大中小学生创造平安畅通的通行环境，彻底解决高峰时段学校周边道路行车难的问题，是关于民生问题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城区格局所限，以芒市城区为例，城区内学校基本都设在人车流量较多的主干道上，比如芒市四小、芒市七小、德宏州民族第一中学（初中部），芒市幼儿园等，或者设在主城区路幅较窄的支路上，比如芒市一小、芒市三小、晨光幼儿园等。在早晚出行高峰时段，接送车辆队伍集中聚集和停留等候在学校门口。由于学校周边供车辆停放的硬件设施不健全，高峰期极易引起道路通行不畅，导致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过往群众通行受阻。另一方面，部分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诸如骑自行车并行、逆行、闯红灯、越线的现象较突出。一直以来，全州各级交通管理部门积极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加强对学校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管理：如设置早晚护学岗，开展校园周边交通秩序整治，并在学校附近路口增派警力加强执勤和巡逻力度，及时疏堵保畅，确保交通安全。目前，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状况已有明显好转，但上下学高峰时段交通拥堵及行车难的现象依然存在。

二、采取的措施

结合提案反映的重点问题，全州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结合工作实际，以问题为导向，切实把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结合起来，采取以下措施，全面持续开展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坚决杜绝校园周边道路交通事故，全力保障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一）进一步加强对校园周边道路交通乱点堵点梳理排查。按照“属地管理”、“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梳理排查辖区内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周边交通秩序乱点和拥堵区域，确定辖区各中小学校及幼儿园的责任领导和责任民警，按照“一校一警”的要求，安排专门警力加强交通管理，强化对校园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的管理工作力度。

（二）进一步健全完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联合交通、教育、城管等职能部门加大对辖区各中小学、幼儿园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情况进行彻底摸排。对警示标志牌、人行横道线、减速带等交通基础设施存在残缺、模糊不清、损坏等情况的进行逐一登记并及时相关部门进行补充、修复。同时，充分发挥 “护学岗”作用，将警力投入到重点时段、重点路段以及学校路口，护送小学生安全通过路口，劝导家长规范停车，按照规定车道行驶，切实当好学生安全保护伞。
（三）加强校园周边涉学涉校黑恶势力交通违法犯罪线索摸排。按照中央、省、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领导小组的决策部署，深入辖区各中小学校、幼儿园及周边开展涉学涉校黑恶势力交通违法犯罪线索摸排工作，特别是对校车、农村面包车、接送学生车辆等重点车辆、驾驶人信息进行核查摸排，积极收集和发现黑恶势力交通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及时消除校车、农村面包车、接送学生车辆源头安全隐患，杜绝黑恶势力车辆和人员提供校车服务。

（四）持续加强校园及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秩序管控。在开学期间学生上、下学高峰时段，强化校园周边路面交通秩序的疏导和管控，切实提高见警率、管事率。一是错时到学校周边重点路段设立固定岗及警示牌，执勤民警引导接送学生车辆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将车辆集中停放在临时停车泊位点，确保校园周边道路车辆有序行驶，不出现长时间、大面积堵塞。二是在重点时段对易堵点和交通违法突出的重点路段采取加大巡逻防控力度、移动拍照取证等方式，进一步做好交通疏导工作，严厉查处校园周边道路机动车无牌无证、套牌、超员、超速、超载、不按规定掉头、乱停乱放、占用人行道等交通违法行为，确保交通秩序不失控。三是联合城市综合执法等有关部门对在校园周边摊点占道经营行为进行重点整治，有效净化学校周边交通环境。四是本着方便学生、保证安全的原则，积极与教育部门沟通，建议教育部门科学合理调整学生上下学时间，提倡错时上下学制度，以保证上下学期间校园门口交通秩序畅通和学生人身安全。

（五）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宣传警示教育。一是通过“交通安全进校园”等宣传活动，向老师、家长阐明学生在交通环境中所处的弱势地位，积极鼓励学生利用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等绿色慢行方式上下学，进一步提高学生出行安全性和便捷性。二是通过“双微”、广播、家长微信群等平台，及时发布交通安全提示和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信息，曝光交通违法行为，向社会各界宣传接送学生车辆超速、超员、擅自改装以及乘坐“黑车”的危害性，提高广大师生、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形成全社会齐抓共浓厚氛围。

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在今后工作中，公安交警部门将不忘初心，继续深入开展各类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全力确保全州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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